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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监管措施决定书 
 

 

〔2021〕9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 

关于对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予以 

书面警示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。 

 

经查明，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国融证券）作为

宁夏远高实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）公开发行16宁远

高公司债券的主承销商、受托管理人，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 

一、未对发行人抵押备案程序的真实性进行全面尽职调查 

根据16宁远高募集说明书，发行人将下属子公司闻喜县刘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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冶宏远铜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宏远铜业）和闻喜县荣华路家沟

石榴子石矿业有限公司拥有的采矿权和车辆为本次债券设定抵

押担保，并已办理抵押备案登记。后经核实，宏远铜业并未办理

抵押采矿权抵押备案，募集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关于抵

押权备案的事项与实际情况不符。国融证券作为相关债券的主承

销商，未勤勉尽责，对宏远铜业的抵押备案文件未履行必要的核

查程序，未对其真实性、有效性进行核查，致使相关债券募集说

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关于抵押权备案的事项与实际情况

不符，且未能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。 

二、未持续跟踪并及时披露与发行人偿债能力相关的重大事

项  

经查明，发行人存在以下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：2020

年8月19日，宏远铜业所拥有的抵押资产矿区面积发生变更。2020

年7月27日，发行人董事变动人数超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。2020

年10月13日，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子高远不再担任发行人总经

理。但国融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，未及时发现、评估并披露矿区

面积减少对抵押物价值的影响，也未及时披露上述发行人内部治

理结构变化情况及其对投资者权益的具体影响。 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管理规则》第 3.17

条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》第 1.5 条、第 1.6 条、

第 2.2.4 条、第 3.4.5 条、第 4.2.2 条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

债券存续期信用风险管理指引（试行）》第六条、第九条、第十

八条、第三十三条等相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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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管理

规则》第 8.5 条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》第 6.2

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的相关规

定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作出如下监管措施决定：

对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予以书面警示。 

债券主承销商、受托管理人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、本所业

务规则，完善并有效落实对项目尽职调查的质量审核制度，加强

内部管理及风险控制意识，建立健全业务质量控制制度；切实履

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，保证所出具文件或专业意见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；切实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，做好公司债券信用风险管理工

作，维护公司债券投资者合法权益。 
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
 
 
 
 


